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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机构老板“跑路”家长遭遇退费难

培训班人去楼空，家长退费无门

近日， 记者接到一些高中学生
家长反映，他们给孩子在“鸿文高考
一对一”周口分部报了名，并上了几
节课。随着“双减”政策落地，校外培
训机构受到冲击 ，“鸿文高考一对
一”周口分部无法再进行线下上课，
随后，家长要求“鸿文高考一对一”
周口分部退费。 面对几十名家长集
体要求退费的局面，“鸿文高考一对
一”周口分部负责人选择“跑路”。随
后，家长们联系“鸿文高考一对一”
周口分部相关工作人员， 对方却称
他们的钱被转到了该培训机构的总

部，无法退款，要么接受线上上课，
有么给予价值相应的线上课程。

“我们交的是线下的培训费，给
我们网课有啥用？可笑的是，他们还
说，我们可以把网课卖掉，换成钱。”
市民朱先生的孩子已高考结束，步
入了大学校园， 已经不需要再上高
考培训班。“缴费的时候他们是有承
诺的，用不完的课时可以退，现在他

们经营不善，关门了，但该退的钱不
能不退。 ”今年 2 月份，朱先生给孩
子交了 3 万多元的培训费， 按课时
划扣，还应退 2 万多元。

据了解， 该培训机构想用网课
来抵剩余课时的钱， 但大多数家长
不愿意。 卷入该培训机构退费旋涡
的家长们建立了一个维权群， 目前
群里已有 40 多名家长，他们有的要
退 3 千多元、有的要退 2 万多元、有
的要退 6 万多元。

培训机构：爱上哪告上哪告，反
正公司已破产

“鸿文高考一对一”周口分部突
然人去楼空，涉及多位学生的费用
30 多万元，家长联系不上该培训机
构任何一个负责人。 根据家长提供
的联系方式，记者换了多个号码与
该培训机构进行联系，但均无人接
听。

为了维权，家长们选择了报警。
日前， 周口市公安局川汇区分局的

聂警官联系到了该培训机构位于辽

宁省盘锦市的总公司。之后，他们派
代表来解决此事。 “他们不愿意退
钱， 给出的方案是线下课改成线上
课，说是要不接受网课，要不你们就
去告， 反正周口市的公司已经破产
了 ， 即使赢了官司你们也得不到
钱。 ”一学生家长告诉记者，该培训
机构的态度很强硬。

9 月 13 日，记者向聂警官了解
相关情况。 聂警官称，“鸿文高考一
对一” 周口分部是由于经营不善导
致的无法退还培训费， 其主观意愿
并不是为了诈骗， 所以构不成诈骗
罪。如果双方协商无果，他建议家长
们起诉该公司的法人。

律师：按民法公平原则，当事人
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9 月 14 日，同样是踏上此次维
权路的田女士告诉记者， 她尝试过
几条维权途径但效果都不理想，现
在维权群里的家长陷入了与 “鸿文

高考一对一” 周口分部的退款僵局
之中， 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要让该培
训机构退费。

对此， 记者咨询了周口律师协
会的副会长赵明律师。赵明认为，出
现教育机构“跑路”的行为，首先要
核查该培训机构“关门”前是否在明
知可能会因经营困难而无法正常完

成培训服务的情况下有大肆宣传、
招生敛财的行为， 如有则可能构成
诈骗罪，可以到公安机关报案，依法
追究其刑事责任。 如果不存在上述
情形， 在培训机构并非主观上不履
行合同法定义务的情形下， 则适用
民法的公平原则， 培训机构理应退
还没有履行的课时费， 家长可以起
诉培训机构的法人。

赵明表示，一般情况下，因为合
同具有相对性，课时费、违约金、损
失等费用只能由培训机构承担赔

偿责任，但如果培训机构法人存在
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等
情形，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 ③2

□记者 孙靖

������日前，市民赵女士告诉记者：“我刚交 6 万多（元）报的线下高考培训班，课
没听完，老板就卷着钱跑了。 ”赵女士是我市一高中学生的家长，为了让孩子的
成绩有所提高，前段时间她给孩子在“鸿文高考一对一”报了线下培训班。 由于
该培训班“关门”，她交的补课费也很难退回。


